
113 年高雄市中等學校運動會自由車項目 

場地賽及公路賽注意事項 

1. 於技術會議填寫確認單確認出賽選手（請於表格打勾），一張確

認單填寫一個組別，未依完成程序將喪失參賽資格。 

2. 場地賽號碼布計時項目一張於後側，其餘項目一張於後側一張於

左側。 

3. 場地賽國中組別選手需於出賽前 10 分鐘進行驗車，驗車完畢後

車輛請勿移動。 

4. 場地賽取消項目：高中女生組 4 公里團隊追逐賽(僅一隊報名) 

國中女生組 4 公里團隊追逐賽(僅一隊報名) 

高中女生組爭先賽(僅一位報名) 

高中女生組團隊競速賽(僅一隊報名) 

高中女生組競輪賽(未有選手報名) 

5. 公路賽賽道一圈 3.3 公里，公路個人計時賽繞行一圈；個人公路

賽國中女生組及高中女生組各 7 圈、國中男生組 10 圈、高中男

生組 14 圈。 

6. 公路賽號碼布計時賽一張於後側，其餘項目一張於後側一張於右

側。 

7. 個人計時賽大會有派扶車裁判，但選手可自行選擇是否需扶車裁

判協助。 

8. 個人公路賽開放車隊使用機車跟隨進行機械故障維修且不可補

給，一隊限一輛機車跟隨。 

9. 選手如遇不可抗力事故可進行中立圈(摔車、破胎)，每一選手最

多兩次機會，倒數兩圈遇事故不可進行中立圈。 

10. 落後選手即將被同組領先選手套圈時將淘汰，不同組別套圈不淘

汰。 

11. 個人公路賽同隊選手於同組別出賽服裝需一致。 

12. 公路賽出發後約 1 公里熱身距離，到爬坡處放行。 


